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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工作底稿準則 

壹、前  言 

第 一 條 本公報依據評價準則公報第一號「評價準則總綱」之

流程準則訂定。 

第 二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編製、彙整、歸檔及

保管工作底稿時，應遵循本公報。 

貳、定  義 

第 三 條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下： 

1.評價工作底稿：管理評價案件及支持評價人員之

分析、意見及結論之紀錄。評價準則公報所稱工作

底稿係指評價工作底稿。 

2.評價工作底稿檔案：為每一評價案件以紙本或其

他儲存媒介彙整所有工作底稿之檔案。 

3.有經驗之評價人員：適度瞭解評價流程、評價標的

及評價準則公報與相關法令規定，且具備專業學

識及經驗，並經適當持續專業訓練之評價人員。 

參、評價工作底稿基本準則 

第 四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對所出具之評價報

告須編製並保管工作底稿。 

每一份評價報告應單獨建立評價工作底稿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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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評價人員應及時編製工作底稿，並皆加註編製日期。 

第 六 條 評價報告出具前，報告之依據均應已存在並已記錄

於工作底稿。 

第 七 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應包括下列內容： 

1.為管理評價案件所編製之工作底稿。 

2.為執行評價工作所編製之工作底稿。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應標示評價案件委任人之名稱、

評價報告之特定及（或）預期使用者之名稱，以及評

價報告之類型。 

第 八 條 工作底稿得以紙本、電子檔或其他儲存媒介記錄。 

第 九 條 工作底稿之所有權，除法令或評價機構內部契約另

有規定外，屬於評價機構。 

評價人員未隸屬於任何評價機構者，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工作底稿之所有權屬於評價人員。 

肆、評價工作底稿之編製 

第 十 條 評價人員所編製之工作底稿，應使有經驗之評價人

員縱未參與該評價案件，亦能瞭解下列事項之詳細

內容： 

1.評價案件之性質。 

2.評價執行流程，包括其時間及範圍。 

3.執行評價流程所得之結果，包括所達成之結論及

達成該等結論之重大判斷及其依據。 

第 十一 條 為管理評價案件所編製之工作底稿，係指評價人員就

評價案件之承接、規劃及品質管制所作成之紀錄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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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其內容應包括： 

1.評價案件承接之評估。 

2.與委任人洽談之紀錄。 

3.委任書之簽訂。 

4.評價案件執行進度之規劃。 

5.確認評價工作已遵循評價準則公報及相關法令之

紀錄。 

6.評價人員如何管理評價風險之紀錄。 

第 十二 條 為執行評價工作所編製之工作底稿應包括下列內

容： 

1.評價報告，包括評價人員之聲明事項。 

2.支持評價人員之分析、意見及結論之所有資訊。 

第 十三 條 第十二條第二款所稱之資訊應包括下列內容： 

1.為瞭解可能影響評價標的價值之事項所蒐集及分

析之資訊。 

2.假設及限制條件。 

3.評價工作範圍或資訊採用之限制。 

4.針對價值結論所採用之假設及採用之理由。 

5.已考量之評價方法，及其採用或未採用之理由。 

6.如有期後事項，評價人員所考量期後事項相關之

資訊。 

7.如使用經驗法則，應具體說明該經驗法則之內容

及如何運用該經驗法則。 

8.使用資訊之來源。該等資訊如係取自其他機構，則

應註明其出處及取得日期。 

9.對風險及偏誤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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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運用之專業判斷。 

11.所遵循之評價流程品質管制程序。 

12.評價工作相關之其他資訊。 

第 十四 條 評價人員與委任人或相關當事人對評價案件重大事

項之討論，應列入工作底稿，其內容應包括討論之事

項、對象、時間、地點及結論。 

第 十五 條 評價案件相關之資訊如由委任人或相關當事人提

供，應由該提供者簽章或以其他方式確認該資訊之

來源及其責任。 

第 十六 條 評價人員如於出具評價報告前向委任人說明價值結

論，而委任人對價值結論有不同意見，評價人員經評

估後出具與原價值結論不同之價值結論者，應將下

列事項列入工作底稿： 

1.原價值結論及所出具之價值結論之內容。 

2.出具與原價值結論不同之價值結論之理由。 

3.對價值結論提出不同意見者之姓名、職稱、提出日

期與地點及其意見內容。 

第 十七 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應編製目錄，工作底稿應註明交

互索引及相關之評價報告項目。 

伍、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彙整、歸檔及保管 

第 十八 條 評價人員應於評價報告日後，及時完成評價工作底

稿檔案之彙整及歸檔，並於完成與檔案彙整相關之

檢查表後簽章及加註日期。 

第 十九 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彙整係屬行政管理程序，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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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新評價流程或產生新價值結論。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彙整後，除釐清已作成之記載外，

不得更改。如有更改，仍應簽章並加註日期。 

第 二十 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彙整及歸檔應於評價報告日後

六十天內完成。 

第二十一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對於評價工作底稿

檔案，應盡善良保管之責任。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保管年限，自評價報告日起算

不得短於七年，法令規定年限較長者從其規定。但涉

及訴訟程序或其他法律程序者，評價工作底稿檔案

應保管至該程序結束時，惟自評價報告日起算仍不

得短於七年。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於保管年限屆滿前，不得刪除或

銷毀之；保管年限屆滿並完成內部核准程序後，始得

刪除或銷毀之。 

第二十二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對於評價工作底稿

檔案，應盡保密責任，除下列情形外，其內容不得洩

漏予第三者： 

1.法令或專業準則規定。 

2.同業自律，例如為遵循其評價專業組織之自律規

範而進行之同業評鑑。 

3.委任人或相關當事人同意。 

陸、附  則 

第二十三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發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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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三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起實施，但亦得提前適用。 

第二次修訂條文自中華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起實施，但亦得提前適用。 

第三次修訂條文自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起實施，但亦得提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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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評價工作底稿準則」條文說明 

條   次 說   明 

第 一 條 本公報訂定之依據。 

第 二 條 本公報之適用範圍。 

第 三 條 用語定義。 

第 四 條 工作底稿之編製及保管。 

第 五 條 編製工作底稿之及時性。 

第 六 條 評價報告之出具應已有書面依據。 

第 七 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內容。 

第 八 條 工作底稿之形式。 

第 九 條 工作底稿之所有權。 

第 十 條 工作底稿之功能。 

第 十一 條 為管理評價案件所編製之工作底稿內容。 

第 十二 條 為執行評價工作所編製之工作底稿內容。 

第 十三 條 支持評價人員之分析、意見及結論之資訊內容。 

第 十四 條 重大事項討論應列入工作底稿之內容。 

第 十五 條 資訊責任之確認。 

第 十六 條 出具與原價值結論不同之價值結論之處理。 

第 十七 條 工作底稿之目錄及索引。 

第 十八 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及時彙整及歸檔。 

第 十九 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彙整及彙整後得予更改之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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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說   明 

第 二十 條 完成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彙整及歸檔之期限。 

第二十一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保管及銷毀。 

第二十二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保密。 

第二十三條 發布日、修訂日及實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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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本公報重要名詞中英對照表 

一、名詞對照表（按中文筆畫排序） 

評價工作底稿 Valuation working paper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 Valuation workfile 

 

二、名詞對照表（按英文字母排序） 

Valuation workfile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 

Valuation working paper 評價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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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一次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編製、彙

整、歸檔及保管工作底

稿時，應遵循本公報。 

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

機構編製、彙整、歸檔

及保管工作底稿時，應

遵循本公報。 

用語一致

性。 

第四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對所出具

之評價報告應編製並

保管工作底稿。 

每一份評價報告應單

獨建立評價工作底稿

檔案。 

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

機構對所出具之評價

報告應編製並保管工

作底稿。 

每一份評價報告應單

獨建立評價工作底稿

檔案。 

用語一致

性。 

第七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應

包括下列內容： 

1.為管理評價案件所

編製之工作底稿。 

2.為執行評價工作所

編製之工作底稿。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應

標示評價案件委任人

之名稱、評價報告指定

使用人之名稱及評價

報告之類型。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應

包含下列內容： 

1.為管理評價案件所

編製之工作底稿。 

2.為執行評價工作所

編製之工作底稿。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應

標示評價案件委任人

之名稱、評價報告指定

使用人之名稱及評價

報告之類型。 

用語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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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工作底稿之所有權，除

法令或評價機構內部

契約另有規定外，屬於

評價機構。 

評價人員未隸屬於任

何評價機構者，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工作底稿

之所有權屬於評價人

員。 

工作底稿之所有權，除

法令或評價機構內部

契約另有規定外，屬於

評價機構。 

評價人員未屬於任何

評價機構者，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工作底稿之

所有權屬於評價人員。 

用語一致

性。 

第十二

條 

為執行評價工作所編

製之工作底稿應包括

下列內容： 

1.評價報告，包括評價

人員之聲明事項。 

2.支持評價人員之分

析、意見及結論之所

有資訊。 

為執行評價工作所編

製之工作底稿應包括

下列內容： 

1.評價報告，包含評價

人員之聲明事項。 

2.支持評價人員之分

析、意見及結論之所

有資訊。 

用語一致

性。 

第十六

條 

評價人員如於出具評

價報告前向委任人說

明價值結論，而委任人

對價值結論有不同意

見，評價人員因此修改

價值結論者，應將下列

事項列入工作底稿： 

1.價值結論修改前及

評價人員如於出具評

價報告前向委任人說

明評價結論，而委任人

對評價結論有不同意

見，評價人員因此修改

評價結論者，應將下列

事項列入工作底稿： 

1.評價結論修改前及

用語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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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修改後之內容。 

2.價值結論修改之理

由。 

3.對價值結論提出不

同意見者之姓名、職

稱、提出日期與地點

及其意見內容。 

修改後之內容。 

2.評價結論修改之理

由。 

3.對評價結論提出不

同意見者之姓名、職

稱、提出日期與地點

及其意見內容。 

第十九

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

彙整係屬行政管理程

序，並非執行新評價流

程或產生新價值結論。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彙

整後，除釐清已作成之

記載外，不得更改。如

有更改，仍應簽章並加

註日期。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

彙整係屬行政管理程

序，並非執行新評價流

程或產生新評價結論。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彙

整後，除釐清已作成之

記載外，不得更改。如

有更改，仍應簽章並加

註日期。 

用語一致

性。 

第二十

一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對於評價

工作底稿檔案，應盡善

良保管之責任。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

保管年限，自評價報告

日起算不得短於七年，

法令規定年限較長者

從其規定。但涉及訴訟

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

機構對於評價工作底

稿檔案，應盡善良保管

之責任。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

保管年限，自評價報告

日起算不得短於七年，

法令規定年限較長者

從其規定。但涉及訴訟

用語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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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程序或其他法律程序

者，評價工作底稿檔案

應保管至該程序結束

時，惟自評價報告日起

算仍不得短於七年。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於

保管年限屆滿前，不得

刪除或銷毀之；保管年

限屆滿並完成內部核

准程序後，始得刪除或

銷毀之。 

程序或其他法律程序

者，評價工作底稿檔案

應保管至該程序結束

時，惟自評價報告日起

算仍不得短於七年。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於

保管年限屆滿前，不得

刪除或銷毀之；保管年

限屆滿並完成內部核

准程序後，始得刪除或

銷毀之。 

第二十

二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對於評價

工作底稿檔案，應盡保

密責任，除下列情形

外，其內容不得洩漏予

第三者： 

1.法令或專業準則規

定。 

2.同業自律，例如為遵

守其評價專業組織

之自律規範而進行

之同業評鑑。 

3.委任人或相關當事

人同意。 

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

機構對於評價工作底

稿檔案，應盡保密責

任，除有下列情形外，

其內容不得洩漏予第

三者： 

1.法令或專業準則規

定。 

2.同業自律，例如為遵

守所屬評價組織之

自律規範而進行之

同業評鑑。 

3.委任人或相關當事

人同意。 

用語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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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

三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發布，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

一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起實施，但亦

得提前適用。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發布，並自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九月三十日起

實施。 

加入本次

修訂日及

實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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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二次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

條 

評價人員如於出具評

價報告前向委任人說

明價值結論，而委任人

對價值結論有不同意

見，評價人員經評估後

出具與原價值結論不

同之價值結論者，應將

下列事項列入工作底

稿： 

1.原價值結論及所出

具之價值結論之內

容。 

2.出具與原價值結論

不同之價值結論之

理由。 

3.對價值結論提出不

同意見者之姓名、職

稱、提出日期與地點

及其意見內容。 

評價人員如於出具評

價報告前向委任人說

明價值結論，而委任人

對價值結論有不同意

見，評價人員因此修改

價值結論者，應將下列

事項列入工作底稿： 

 

 

1.價值結論修改前及

修改後之內容。 

 

2.價值結論修改之理

由。 

 

3.對價值結論提出不

同意見者之姓名、職

稱、提出日期與地點

及其意見內容。 

文 字 修

改。 

第十八

條 

評價人員應於評價報

告日後，及時完成評價

工作底稿檔案之彙整

及歸檔，並於完成與檔

評價人員應於評價報

告日後，及時完成評價

工作底稿檔案之彙整

及歸檔，並於完成與檔

文 字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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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案彙整相關之檢查表

後簽章及加註日期。 

案彙整相關之檢查表

後簽章並加註日期。 

第二十

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之

彙整及歸檔應於評價

報告日後六十天內完

成。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應

於評價報告日後六十

天內歸檔。 

明定完成

評 價 工

作 底 稿

檔 案 彙

整 之 期

限。 

第二十

二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對於評價

工作底稿檔案，應盡保

密責任，除下列情形

外，其內容不得洩漏予

第三者： 

1.法令或專業準則規

定。 

2.同業自律，例如為遵

循其評價專業組織

之自律規範而進行

之同業評鑑。 

3.委任人或相關當事

人同意。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對於評價

工作底稿檔案，應盡保

密責任，除下列情形

外，其內容不得洩漏予

第三者： 

1.法令或專業準則規

定。 

2.同業自律，例如為遵

守其評價專業組織

之自律規範而進行

之同業評鑑。 

3.委任人或相關當事

人同意。 

用語一致

性。 

 

第二十

三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發布，於中華民國一○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發布，於中華民國一○

加入本次

修 訂 日

及 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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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

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九年九月二十五

日第二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起實施，但亦

得提前適用。 

第二次修訂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九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起實施，但

亦得提前適用。 

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

一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起實施，但亦

得提前適用。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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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第三次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第 三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

評價機構對所出具之評

價報告須編製並保管工

作底稿。 

每一份評價報告應單獨

建立評價工作底稿檔

案。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

評價機構對所出具之評

價報告應編製並保管工

作底稿。 

每一份評價報告應單獨

建立評價工作底稿檔

案。 

文 字 修

改。 

第七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應包

括下列內容： 

1.為管理評價案件所編

製之工作底稿。 

2.為執行評價工作所編

製之工作底稿。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應標

示評價案件委任人之名

稱、評價報告之特定及

（或）預期使用者之名

稱，以及評價報告之類

型。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應包

括下列內容： 

1.為管理評價案件所編

製之工作底稿。 

2.為執行評價工作所編

製之工作底稿。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應標

示評價案件委任人之名

稱、評價報告指定使用

人之名稱及評價報告之

類型。 

用 語 一

致。 

第十一

條 

為管理評價案件所編製

之工作底稿，係指評價

人員就評價案件之承

接、規劃及品質管制所

為管理評價案件所編製

之工作底稿，係指評價

人員就評價案件之承

接、規劃及品質管制所

新增評價

人員應將

其如何管

理評價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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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三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作成之紀錄及相關資

訊，其內容應包括： 

1.評價案件承接之評估。 

2.與委任人洽談之紀錄。 

3.委任書之簽訂。 

4.評價案件執行進度之

規劃。 

5.確認評價工作已遵循

評價準則公報及相關

法令之紀錄。 

6.評價人員如何管理評

價風險之紀錄。 

作成之紀錄及相關資

訊，其內容應包括： 

1.評價案件承接之評估。 

2.與委任人洽談之紀錄。 

3.委任書之簽訂。 

4.評價案件執行進度之

規劃。 

5.確認評價工作已遵循

評價準則公報及相關

法令之紀錄。 

 

險之紀錄

納入工作

底稿中之

規定。 

第十三

條 

第十二條第二款所稱之

資訊應包括下列內容： 

1.為瞭解可能影響評價

標的價值之事項所蒐

集及分析之資訊。 

2.假設及限制條件。 

3.評價工作範圍或資訊

採用之限制。 

4.針對價值結論所採用

之假設及採用之理

由。 

5.已考量之評價方法，

及其採用或未採用之

第十二條第二款所稱之

資訊應包括下列內容： 

1.為瞭解可能影響評價

標的價值之事項所蒐

集及分析之資訊。 

2.假設及限制條件。 

3.評價工作範圍或資訊

採用之限制。 

4.針對價值結論所採用

之假設及採用之理

由。 

5.已考量之評價方法，

及其採用或未採用之

新增評價

人員於工

作底稿中

應納入對

風險及偏

誤 之 處

理、所運

用之專業

判斷及所

遵循之評

價流程品

質管制程

序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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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三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理由。 

6.如有期後事項，評價

人員所考量期後事項

相關之資訊。 

7.如使用經驗法則，應

具體說明該經驗法則

之內容及如何運用該

經驗法則。 

8.使用資訊之來源。該

等資訊如係取自其他

機構，則應註明其出

處及取得日期。 

9.對風險及偏誤之處

理。 

10.所運用之專業判斷。 

11.所遵循之評價流程

品質管制程序。 

12.評價工作相關之其

他資訊。 

理由。 

6.如有期後事項，評價

人員所考量期後事項

相關之資訊。 

7.如使用經驗法則，應

具體說明該經驗法則

之內容及如何運用該

經驗法則。 

8.評價工作相關之其他

資訊。 

9.使用資訊之來源。該

等資訊如係取自其他

機構，則應註明其出

處及取得日期。 

 

之規定。 

第二十

三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九十

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發

布，於中華民國一○三

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次

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九十

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發

布，於中華民國一○三

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次

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

加入本次

修訂日及

實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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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三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第

三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起實施，但亦得提

前適用。 

第二次修訂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起實施，但亦得

提前適用。 

第三次修訂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起實施，但亦得

提前適用。 

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起實施，但亦得提

前適用。 

第二次修訂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起實施，但亦得

提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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